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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福山國際能源集團有限公司 

FUSHAN INTERNATIONAL ENERGY GROUP LIMITED 
 (根據香港公司絛例於香港成立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 639) 
 

再延期寄發通函 

須予披露及關連交易 
 

本公司宣佈，由於本公司需要更多時間編制日盛之資產淨值之估值報告，以釐定出售事項之最終代價；

以及當日盛之資產淨值之估值報告最終訂稿後，獨立財務顧問需要更多時間完成其最終意見，故本公司

將寄發通函之時間延期至二零零八年九月三十日或之前。本公司已向聯交所申請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

第 14.38 條及 14A.49 條，以將寄發通函之期限再延長至二零零八年九月三十日。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零零八年四月二十三日（「該公佈」）及二零零八年五月十四日之公佈，內容(其

中包括)有關本公司須予披露及關連交易。除另行界定者外，本公佈內所使用之詞彙與該公佈內所使用者

具有相同之涵義。 

 

根據上市規則第 14.38 條及 14A.49 條，本公司須於該公佈刊發後 21 天內（即不遲於二零零八年五月十四

日）向股東寄發有關本公司須予披露及關連交易之通函(「通函」)。於本公司日期為二零零八年五月十

四之公佈所載，本公司已向聯交所申請豁免，以將寄發通函之期限延長至二零零八年七月十四日。由於

丙方為了盡職調查要求其核數師為日盛編制獨立審核報告，編制審核報告的現場工作完成後，中國評估

師才會為其編制日盛之資產淨值之估值報告展開現場工作；以及日盛之資產淨值之估值報告完成後才釐

定丙方付出之最終代價，因此通函未能於已延長寄發通函之期限前寄發。 

 

由於本公司需要更多時間編制日盛之資產淨值之估值報告，以釐定出售事項之最終代價；以及當日盛之

資產淨值之估值報告最終訂稿後，獨立財務顧問需要更多時間完成其最終意見，故本公司已向聯交所申

請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14.38條及14A.49 條，以將寄發通函之期限再延長至二零零八年九月三十日。 

 
   承董事會命                

  福山國際能源集團有限公司  
 執行董事   
   蘇國豪 

香港，二零零八年七月十四日 

 
於本公佈日期, 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王力平先生，蘇國豪先生、薛康先生(均為執行董事)；李京陸先生(為非
執行董事)；紀華士先生、蔡偉賢先生及陳柏林先生(均為獨立非執行董事)。 

    


